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锅炉无损探伤工艺规程

1 适用范围

1.1 本规程适用于锅炉压力容器管道焊工考试焊接试件的无损检验。

1.2 本规程适用的检测方法包括：

1.2.1 射线检测（RT）
1.2.4 渗透检测（PT）
2 引用标准

JB4730-94 《压力容器无损检测》

3 人员要求

3.1 检测人员须持有国家有关部门颁发的资格证书，且在有效期内。

3.2 检测人员应按技术等级从事该等级范围内的检测工作。

3.3 射线透照底片的评判及质量评定和检验应由Ⅱ级以上资格人员担任。

4 一般要求

4.1 受检工件必须经外观检验合格后方可进行无损检测。

4.2 受检工件受检区域内不得有药皮、焊渣、焊痕、飞溅、油、锈等污物。

5 射线探伤工艺

5.1 透照工艺

5.1.1 对接接头的射线探伤按 JB4730-94《压力容器无损检测》规定执行射线照相方法

等级不低于 AB 级。

5.1.2 透照前应根据被透照焊件的规格、材质、位置、焊接方法、工艺特点及防护条

件做好透照工艺设计。

5.1.2.1 射线源，工业射线胶片，增感屏的选用，按 AB 级规定执行，且质量符合有关

标准规定。在使用中，胶片和增感屏，在透照过程中应始终相互紧贴。

5.1.2.2 线型象质计采用 GB5618-85《线型象质计》规定的 R10 系列，探伤实施时按下

表 5-1 执行。

5.1.3 透照前，应对焊缝及热影响区的表面质量（包括余高高度）进行外观检查，经

确认合格，才能实施射线探伤检验。

5.1.4 线型象质计应放在射线源一侧的工件表面上被检焊缝区的一端（被检长度的四

分之一部位）。钢丝应横跨焊缝并与焊缝方向垂直，细钢丝置于外侧。当射线源一侧无法放

置象质计时，也可放在胶片一侧的工件表面上，但应通过对比试验，使实际象质指数值达

到规定的要求。

象质计放在胶片一侧工件表面上时，象质计应附加“F”标记，以示区别。

对比试验的作法：截取一个与被检工件完全相同的短试块，在被检部位的内外表端部

各放一个象质计，采用与工件相同的透照条件进行透照，观察所得到的底片以确定相应的

象质指数。

表 5-1 单

位：mm
要求达到的象质指数

线 直 径

透照厚度（AB 级）TA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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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5
≥6
13
0.160
>6～8
13
0.200
>8～12
12
0.250
>12～16
11
0.320
>16～20
10
0.400
>20～25
9
0.500
>25～32
8
0.630
>32～50
7
0.800
>50～80
6
1.000
>80～120
5
1.250
>120～150
4
1.600
>150～200
5.1.5 对于管径大于 Φ89mm 的环缝，透照前，应将识别标记、中心标记、搭接标记（如

铅箭头）等放在适当部位，均应距焊缝边缘 5mm。象质计固定在焊缝上，细丝置于胶片端；

对于管径小于或等于 Φ89mm 且大于等于 Φ76mm 的环缝，透照前，象质计必须放止在焊缝

表面中间；对较长的焊缝进行分段透照时，应作出明确的分段标记，当一个暗匣不足以覆

盖整条焊缝长度时，暗匣必须搭接，其搭接长度不小于 2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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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6 透照方式。按射线源、工件和胶片之间的相互位置关系，透照方法分为纵缝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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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法、环缝外透法、环缝内透法、双壁单影法和双壁双影法。

5.1.6.1 板材试件采用纵缝透照法。

5.1.6.2 对于管径大于等于 Φ76mm，小于或等于 Φ89mm 的管子焊缝，可采用双壁双影

法，射线方向与焊缝纵断面夹我的选择，以焊缝的投影不重叠为原则，且要求焊缝成像的

内侧距离以 3～10mm 为宜，最大间距不超过 15mm。

5.1.6.3 当用外透法透照大于 Φ89mm 管道焊缝时，一般按管道的周长进行分段透照，

以保证焊缝全长不漏检。

5.1.6.4 无论采用哪种透照方法，焦距的选择应满足透照底片成像质量的要求，最小

焦距的计算方法按下列公式：

f=dσ/Ug +σ
式中：f——射源焦点至胶片的垂直距离，mm；

Ug——几何不清晰度，mm；

d——射源焦点尺寸，mm；

σ——焊件厚度，mm；

对几何不清晰度（Ug 值）规定如下：

X 射线透照时，Ug≤0.2mm。

小管径双壁双影透照时，射线源侧焊缝的 Ug≤0.4mm。

5.1.7 几何条件

5.1.7.1 焊缝的透照厚度比 K 值，AB 级规定环缝不大于 1.1，纵缝不大于 1.03。
5.1.7.2 射线源至工件表面距离 L1，L1/d 与工件表面至胶片距离 L2 的关系，L1 的诺

模图可参照 JB4730-94 标准中的图 5-2、图 5-3 和图 5-4。
5.1.7.3 一次透照长度即每次曝光所检验的焊缝长度，应满足下列规定：

1）平板焊缝应采用射线束垂直于检验位置中心表面的纵焊缝透照法。

2）采用双壁单影法透照时，射线源对管子外表面的距离大于 15mm 时，应分为至少 4
段透照，即每段对应的中心角小于或等于 90°。当外径与内径比大于 1.4 时，应进行曝光

的次数按其实际外径与内径比的 2 倍，四舍五入取整数确定，透照曝光间隔按 180°等分之；

当外径与内径比为 1.8 时，曝光次数取 4 次（1.8×2=3.6），间隔角度：取 45°（1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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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对外径大于等于 Φ5mm 且小于或等于 Φ89mm 的管子，采用双壁双影法透照时，至

少分两次透照，透照角度每次偏转小于或等于 90°。

4）无论用何种透照方式进行射线照相检验，如检测位置的影像是由两张或两张以上的

底片组成时，相邻底片应有连续影像的重叠部分，重叠部分应为底片有效部分长度的 1/10
或大于 15mm。

5）底片有效评定区域内的黑度 D 值在 1.2～3.5 范围内，灰雾度 D。应≤0.3。
6）象质指数符合表 5-1 的规定。

5.1.8 定位标记和标识的放置

5.1.8.1 底片上应有表示工件被检测范围的定位标记，定位标记包括中心标记（）和

搭接标记（↑）。应放置在射线源一侧的工件表面上，中心标记应放置在被检焊缝中心距焊

缝边缘 5mm 以外处，搭接标记放在被检焊缝两次曝光搭接重叠线处（第一次曝光照相有效

段内），搭接标记应待第二次曝光后才可取下。

5.1.8.2 识别标记的内容极其方式，应在照相程序中规定，标记至少包括：工件编号、

焊缝编号、部位编号、透照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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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别标记可以防止在射线源侧暗盒表面的边缘上，亦可放置在工件表面上，但应保证

标记可以在照相底片上清晰完整的显现，且不遮挡被检焊缝的影像，其位置应距焊缝边缘

至少 5mm。

5.1.9 曝光参数

5.1.9.1 各种射线机和胶片均应制作曝光曲线或采用相应措施。

5.1.9.2 焊缝透照时应保证足够的曝光量，以使底片达到规定的黑度。

5.1.9.3 防止用短焦距高电压，采用不低于 15mA·min。
5.1.10 无用射线及散射线的屏蔽

5.1.10.1 当工件较小（如管焊缝或型钢焊缝）可能发生侧散射时，应采取有效的屏蔽

方法（如设置铅窗口）限制受监部位的照射面积。

5.1.10.2 当以混凝土或土、木等为背景进行透照时，应加厚后屏铅屏的厚度或暗盒背

面放置铅板，以防止背散射线影响。

为检查背散射，应在暗盒背面贴附一个“B”字的铅质标记（B 的高度为 13mm，厚度为

1.6mm）。若在较黑背景上出现“B”的较淡影像，就说明背散射线防护不够，应采取防护措

施后重照。如在较淡背景上出现“B”的较黑影像则不作为底片判废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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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1 暗盒和暗盒放置

5.1.11.1 射线照相用暗盒必须保证密光，内装胶片不感光。胶片与增感屏紧贴并不被

损坏，暗盒有与被透照工件紧密接触的可能。

5.1.11.2 暗盒在暗室无照明条件下应可方便的装卸胶片及增感屏，并有可靠的封口。

5.1.11.3 在照相底片上发现边缘或拐角处的黑斑及灰雾时，应仔细检查使用暗盒的漏

光处，如无修复可能应予报废。

5.1.11.4 暗盒放置时应与工件表面紧密贴合，固定牢固。透照后，应核实在透照中暗

盒固定良好，位置无移动后，方可将盒取下，送交暗室处理。

5.1.12 照相操作。照相过程中必须保证射线及被检工件安放稳定，不发生晃动或位移。

5.1.13 底片拍完后要妥善保管，不得与未曝光底片进行混放，并应尽快进行暗室处理。

5.2 胶片的暗室处理

5.2.1 暗室处理的一般要求：

5.2.1.1 暗室与暗室的所有装备与附件都必须始终保持清洁，而且只能允许用于胶片

的装卸及处理。

5.2.1.2 胶片的装卸与处理宜在不同的工作台上进行，不得同时交叉进行。

5.2.1.3 胶片的装卸过程中，操作者双手必须保持清洁干燥，手汗多时应戴洁净橡胶

或全棉细纱手套操作。

5.2.1.4 溅溢出的药液及水应立即擦净，以免在照相底片上造成斑点。

5.2.1.5 胶片的暗室处理条件，必须符合相应药品的说明，并尽力减少变化范围。

5.2.1.6 处理过程冲洗用水应为流动的洁净水、冲洗槽容积应保证满足在规定时间内

完成冲洗工作的需要。

5.2.1.7 为控制水斑，宜使用润湿剂溶液将冲洗过的底片浸泡 1～2min 后再进行干燥，

应在有空调的密闭房间中进行。如用干燥机应先滴控几分钟再送入干燥。

5.2.1.8 底片干燥后，应进行整理，检查后方可交付观察评定。

5.3 暗室处理

5.3.1 药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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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1 药液必须按胶片所配方进行配制。

5.3.1.2 药液应密封保存在避光的暗处。

5.3.2 显影

5.3.2.1 室温 20℃时正常显影时间约为 5～8min。
5.3.2.2 显影过程中应不时将胶片作垂直方向的上下移动，以使胶片均匀显影。

5.3.3 停显

5.3.3.1 停显时间为 1min，温度为 20℃左右。

5.3.4 定影

5.3.4.1 定影时间为 10～15min，要根据药液的新旧程度灵活控制。

5.3.4.2 定影液温度应在 20℃左右，定影时应将胶片均匀的作上下移动以保证均匀定

影。

5.3.5 水冲洗

5.3.5.1 水冲洗要充分一般不少于 30min，冲洗时要经常的抖动胶片，使之充分冲洗干

净。

5.4 底片质量

5.4.1 灰雾度：胶片本身不大于 0.3。
5.4.2 黑度，选择的曝光条件应使底片有效评定区域内的黑度应满足表 5-2 的规定。

表 5-2
射线种类

底片黑度 D
灰雾度 D0
X 射线

AB 级

1.2～3.5
≥0.3
5.4.3 象质，线型象质计的象质指数符合表 5-1 规定。

5.4.4 影像识别要求，底片上的象质计影像位置正确，定位标记和标识齐全，且不掩

盖被检焊缝影像。

5.4.5 不允许存在假像，底片有效评定区域内，不应有胶片处理不当或其它原因造成

的可能妨碍底片评定的底片缺陷及黑度变化。

5.5 验评标准

焊缝缺陷等级按 JB4730-94《压力容器无损检测》进行评定，低于Ⅱ级为合格。

5.6 检验报告

5.6.1 射线检验报告内容

5.6.1.1 工程名称、工件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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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1.2 被检工件材质、规格、焊接方式、焊工代号。

5.6.1.3 检验方法及透照规范。

5.6.1.4 检验结果、缺陷性质及检验标准。

5.6.1.5 检测人员、评选人员签名及技术资格。

5.6.1.6 检验报告编号及检测日期。

5.7 施工现场射线照相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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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1 射线照相防护应符合《放射卫生防护基本标准》（GB4792-84）的有关规定。

5.7.2 工程施工现场的射线照相工作宜安排在其它工作人员不在现场的时间内进行。

5.7.3 工程施工现场射线照相作业现场外照射剂量超过放射工作人员的剂量限值的区

域应规定为禁止进入区，透照时任何人不得进入。

5.7.4 工程施工现场射线照相作业现场，外照射剂量超过个人剂量限值的区域应规定

为管制区，透照时应禁止非照相工作人员入内。

5.7.5 禁止进入区及管制区都应配置标志，清楚的标明界限。

6 超声波探伤工艺

6.1 探伤仪和探头

6.1.1 仪器和探头的组合灵敏度：在达到所探工件最大声程处的探伤灵敏度时，有效

灵敏度余量至少应为 10dB。
6.1.2 探伤仪应具有衰减量不少于 50dB 连续可调的衰减器，其精度为任意相邻 12dB
的误差小于±1dB，累计最大误差不超过±1dB 。

6.1.3 分辨力应能将 CSK-IA 型试块上 Φ50 与 Φ44 两孔分开，当两孔反射波的波幅相

同时，其波峰与波谷的差不小于 6dB。
6.1.4 探头主声束偏离：

6.1.4.1 水平方向：将探头放在 CSK-IA 型试块上，探测棱角反射，当反射波幅最大时，

探头中心线与被测棱边的夹角应在 90º±2º 的范围内。

6.1.4.2 垂直方向：不应有明显的双峰。

6.1.5 入射角和 K 值（斜探头折射角 β 的正切值即 K=tgβ）的测定：在标准中规定的

试块上进行。K 值的测定应在 2N（N 为近场区长度）以外进行。

6.2 试块

6.2.1 试块采用与被探伤件相同或相近的材料制作，用直探头探伤，不得有≥X1 平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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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量的缺陷。

6.2.2 仪器和探头性能的测试应采用 SD-1 型标准试块。

6.2.3 采用 SD-Ⅱ（a）和 SD-Ⅱ（b）型试块作为灵敏度试块。两种试块的适用范围见

下表 6-1。
表 6-1 灵敏度试块的适用范围

管 道 厚 度 mm
灵 敏 度 试 块

15～46
SD-Ⅱ（a）
>46～120
SD-Ⅱ（b）
6.2.4 采用 SD-Ⅱ型对比试块，作为焊根要部缺陷的对比测定。该试块用被探管材制作。

6.2.5 在满足灵敏度要求的条件下，可以采用其它型式的试块，但在报告中必须注明。

6.3 工艺要求及探伤准备

6.3.1 对探伤面的要求：为了保证探头与探伤面之间有良好的声字接触，焊缝两侧探

头移动范围内的飞溅、锈蚀、氧化物及油垢等必须清除干净，表面应打磨平滑（深坑应先

补焊），露出金属光泽，以保证良好的声滴水穿石接触。

6.3.2 每道被探焊缝两侧的母材，应测量管壁厚度，至少每相隔 90º 测量一点。若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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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焊缝缺陷时，则应测量该处两侧的母材厚度。

6.3.3 每道焊缝可按圆周方向分成若干区，以便标记缺陷的位置。

6.3.4 耦合剂可采用工业甘油、浆糊或机油等。若使用对管壁有腐蚀性的耦合剂，探

伤后应及时擦洗干净。

6.3.5 焊缝外观及探伤面经检查合格后方可探伤。

6.4 探伤

6.4.1 采用的斜度头 K 值见下表 6-2。在条件允许下，尽量采用大 K 值探头。

表 6-2 采用的斜度探头 K 值

板 厚 T （mm）

K 值

8～25
3.0～2.0
>25～46
2.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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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120
2.0～1.0
6.4.2 探测频率一般采用 2.5MHz，当管壁厚度或板厚较薄时，可采用 5MHz。
6.4.3 探伤位置及探头移动范围：

6.4.3.1 厚度 8～46mm 的焊缝探伤面为简体外壁或内壁焊缝的两侧。探头移动区为：

P1≥2TK+50mm
式中：P1——探头移动区，mm；

T——不探伤件厚度，mm。

6.4.3.2 厚度 46～120mm 的焊缝，探伤面为筒体内外壁焊缝的两侧，探头移动区为：

P2≥TK+50mm
式中：P2——探头移动区，mm；

T——被探伤件厚度，mm。

6.4.3.3 对于厚板焊缝如因条件限制，只能从一面或一侧探伤时，还应加大 K 值探头

探测。

6.4.3.4 如需检验横向缺陷，应将焊缝磨平后探测。

6.4.3.5 管道焊缝一般要求从焊缝两侧探伤。对管道与铸钢件（如铸造阀门、铸造三

通等）连接的焊缝，因条件限制只能从焊缝一侧探伤时，应采用几种不同折射角的探头进

行探伤，并在报告中注明。

6.4.3.6 管道焊缝用一、二次波探伤、探头移动区为：

P3=2KT+50mm
式中：P3——探头移动范围，mm；

T——管壁厚度，mm。

6.4.3.7 当管壁较厚时，可用一次波探伤，但还需增大探头的 K 值，探头在焊缝两侧

移动的范围为：

P4=KT+50mm
式中：P4——探头移动范围，mm；

T——管壁厚度，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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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4 扫查方式

6.4.4.1 板缝或管道焊缝一般采用探头沿焊缝作锯齿形或矩形的基本扫查方式，探头

每次移动的距离 d 不得超过探头晶片的直径。在保持探头移动方向与焊缝中心线垂直的同

时，还要作 10º～15º 的摆动。

6.4.4.2 为发现焊缝或热影响区的横向缺陷，对于磨平的焊缝可将斜探头直接放在焊

缝上作平行移动，对于有加强层的焊缝可在焊缝两侧边缘，使探头与焊缝成一定夹角（10º～
45º）作平行或斜平行移动。但灵敏度要适当提高。

6.4.4.3 为了确定缺陷的位置、方向、大小或区分缺陷反射信号与假信号，可采用前

后扫查、平行焊缝扫查、旋转扫查、摆动扫查等扫查方式。

6.4.5 距离——波幅曲线

1)距离——波幅曲线以所用探头和仪器在 CSK-Ⅱ或 CSK-ⅢA 试块上实测的数据绘制而

成。该曲线族由定量线、判废线或测长线组成，测长线与定量线之间称为Ⅰ区，定量线与

判废线之间称为Ⅱ区，判废线以上部分称为Ⅲ区，不同板厚范围的距离——波幅曲线的灵

敏度如下表 6-3。
表 6-3 距离——波幅曲线的灵敏度

试 块 型 式

板 厚（mm）

测 长 线

定 量 线

判 废 线

8～46
Ф1×40-18dB
Ф2×40-12dB
Ф2×40-4dB
CSK-ⅡA
>46～120
Ф1×40-14dB
Ф2×40-8dB
Ф2×40+2dB
8～15
Ф1×6-12dB
Ф1×6-6dB
Ф1×6+2dB
>15～46
Ф1×6-9dB
Ф1×6-3dB
Ф1×6+5dB
CSK-ⅢA
>46～120
Ф1×6-6dB
Ф1×6
Ф1×6+10dB
6.4.6 扫描速度的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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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6.1 扫描速度的调节可在标准试块或对比试块上进行。扫描速度比例依据工件厚度

和选用擦头角度来确定。探伤时由于管件表面耦合损失，材料衰减以及内外曲率的影响，

应对探伤灵敏度进行综合补偿，综合补偿量必须计入距离一波幅曲线。补偿的测量方法参

考《GB/T15830-95 附录 F（补充件）》，探伤速度应小于 150mm/s。
6.4.6.2 探伤灵敏度不得低于测长线。探伤过程中应注意对探伤灵敏度进行校验。

6.4.6.3 现场探伤时，允许使用携带型试块对扫描速度及灵敏度进行校对，灵敏度如

下表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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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4 根部未焊透缺陷的允许范围

质量等级

对比灵敏

缺陷根部的长度

Ⅰ级

1.5×20
≤焊缝周长的 10%
Ⅰ级

1.5×20+4dB
≤焊缝周长的 15%
6.4.7 缺陷的定性。

6.4.7.1 为了改进焊接工艺、应尽可能对缺陷性能进行推断。

6.4.7.2 焊缝缺陷的性质，可根据缺陷反射信号的特征、部位、采用动态包络线波形

分析法，改变探头角度或扫查方式，并结合焊接工艺等进行综合分析。

6.4.7.3 探伤中当荧光屏上同时出现三个以上缺陷反射信号，且当探头移动，波幅相

互交替变化时，定为密集性缺陷。

6.4.8 缺陷的定量

6.4.8.1 位于定量线和定量线以上的缺陷反射信号，应进行波幅和缺陷指示长度的测

定；根部缺陷应测量深度。

6.4.8.2 缺陷波幅的测定：将探头移至缺陷出现最大反射信号的位置，根据波幅确定

它在距离——波幅曲线图中的区域。

6.4.8.3 缺陷指示长度的测定：

1) 当缺陷反射信号只有一个高点时，用半波高度法（6dB 法）测量缺陷的指示长度。

2) 当缺陷反射信号有多个高点，缺陷端部反射波幅位于定量及Ⅱ区时，用端点半波高

度法测量缺陷的指示长度。

3) 当缺陷反射信号有多个高点，缺陷端部反射波幅射位于Ⅰ区时，可将探头向左右两

个方向移动，使反射波幅降至测长线的一点，以此两点间的距离表示缺陷的记录指示长度，

并在报告中注明。

6.4.8.4 当缺陷反射波幅达到测量线及Ⅰ区时，只作记录。

6.4.9 缺陷的定位：缺陷在焊缝中三位置可根据荧光屏上显示的缺陷信号的声程，水

平程度或深度、探头的折射角以及室测的探头至焊缝距离。采用计算方法、查定位尺或作

图法确定。

6.4.10 焊缝经初探发现有不允许存在的缺陷时，必须将仪器重新调整，校验探头的折

射角及探伤灵敏度后再进行复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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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11 小径管焊接接头超声波探伤可参考 DL/T5048-95《电力建设施工及验收技术规

范》管道焊接接头超声波检验篇进行。

6.4.12 焊缝质量的评定

6.4.12.1 板缝或管道焊缝的质量以每道焊缝为评定单位。

6.4.12.2 板缝中的缺陷存在下列情况之一时，该焊缝为不合格：

1)当缺陷反射波的高位于判废线及Ⅲ区时。

2)当缺陷反射波的波高位于定量线上及Ⅱ区的条状缺陷，且缺陷的指示长度超过下表

6-5 数值时。

表 6-5 最大允许的缺陷指示长度

级 别

条状缺陷指示长度 L(mm)
Ⅰ 级

L=1/3T 但最小可为 10，最大不超过 30
Ⅱ 级

L=2/3T 但最小可为 12，最大不超过 40
注：板厚或管缝不等的对接焊缝，T 取薄板或薄壁管的后度。

3) 当探头沿焊缝周向移动，缺陷累计指示长度经修正超过下表 6-6 的规定时。

表 6-6 允许的缺陷累计长度

级 别

缺陷累度指示长度 L(mm)
Ⅰ级

在 10T 范围内，缺陷累计指示长度之和≤T
Ⅱ级

在 5T 范围内，缺陷累计指示长度之和≤T
4) 在密集缺陷的反射信号中，有一个波幅达到定量线以上时。

6.4.12.3 探伤中如检验人员能判断缺陷性质为裂纹，未熔合等危险性缺陷，不受 6.5.2
限制，该焊缝应评为不合格。

6.4.12.4 不合格的焊缝应返修，返修的部位及返修时有影响的部位均应进行复探。复

探按原探伤条件进行，质量评定依据长 6.5.2 条及 6.5.3 条规定。

6.4.13 探伤记录和探伤报告

6.4.13.1 探伤记录包括下列内容：

1) 工件名称、编号、材质、坡口形式、所使用的仪器探头（频率、尺寸、K 值），试块

形式、耦合剂、探伤部位、返修部位、返修的长度，深度和返修的次数、焊工号，操作者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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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反射波高于Ⅱ区时，指示长度大于 10mm 的缺陷应予记录；反射波高于Ⅰ区，指示

长度较长时，也应加以记录备案。

6.4.13.2 探伤报告的主要内容：工件名称、厚度、编号、探伤方法所使用仪器、探头、

试块、验收标准、探伤比例、部位示意图、缺陷情况、返修情况、探伤结论、操作者、负

责人或探伤日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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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渗透探伤工艺

7.1 人员要求

7.1.1 焊缝渗透检验人员应按有关规程的规定经过严格培训和考核，并持有相应考核

组织颁发的等级资格证书。

7.1.2 焊缝渗透检验人员的视力应每年检查一次，校正视力不得低于 1.0，无色盲和色

弱。

7.2 探伤方法：根据渗透剂种类和显像剂种类的不同，渗透探伤具体分荧光渗透探伤，

着色渗透探伤，干式显像法，湿式显像法和无影像显像法。

7.3 探伤步骤按 ZB J04 005-87《渗透探伤方法》表 3 的顺序进行。

7.4 探伤操作按 ZB J04 005-87《渗透探伤方法》3.3.1～3.3.9 各款规定进行。

7.5 探伤所用的渗透剂、乳化剂、清洁剂、显像剂必须具有良好的性能，保证其探伤

灵敏度。控制探伤剂的质量要求按 ZB J04 003-87《控制渗透探伤材料质量的方法》的有关

规定。

7.6 缺陷显示迹痕的等级分类按 ZB J04 005-87 标准 6.2 条各款规定执行。

7.7 探伤结果的标识与记录按 ZB J04 005-87 标准 7.1；7.2 及 7.3 各款规定。

8 磁粉探伤工艺

8.1 人员要求，磁粉探伤人员应持有经有关部门考试合格的资格证书。

8.1.1 签发探伤报告人应持有磁粉探伤Ⅱ级以上资格证书。

8.1.2 色盲、进距离矫正视力在 0.8 以下者，不得参加磁粉探伤评定。

8.2 锅炉及压力容器焊缝的磁粉探伤应按 JB3965-85《钢制压力容器磁粉探伤》的规定

执行。

8.3 磁粉探伤设备应满足 GB3721-83《磁粉探伤机》中的记述要求。

8.4 磁粉探伤材料主要采用黑色磁悬液，各项性能指标应满足标准中的技术要求，其

控制标准执行 JB/T6063《磁粉探伤用磁粉技术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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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被检工件表面应清洁、干净、没有油脂、铁锈、氧化皮、纤维、被检涂层、焊剂

和焊接飞溅物等，需经外观检查合格后，方可进行探伤。

8.6 探伤之前应作系统性能和灵敏度试验以保证磁性结果的可靠性。

8.7 磁粉探伤方法按 JB4730-94《压力容器无损检测》规定执行。

8.8 磁粉探伤的步骤

8.8.1 对工件进行磁化；

8.8.2 在被磁化的区域施加磁粉或悬液；

8.8.3 对施加过磁粉或磁悬液的部位进行磁痕观察，分析和评定。

8.9 磁痕的评定，验收标准按 JB4730-94 中的规定进行。

8.10 磁粉探伤报告至少应包括下列内容：记述草图、被检区域及缺陷记录、工件状况、

磁化电流、磁化方式、磁粉种类、磁痕的解释和评定、探伤日期、探伤者及其资格等级。


